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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7年10月22日，国务院公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986年9月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于1994年5月12日由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lO月22日首次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于2005年6月26日再次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将于2006年3月1日
起实施。
    我们追踪、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动向与修改内容已经很长时间了。
之所以特别关注该立法，是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行政执法极其重要。
在正式的征求意见中，我们也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了修改与完善的意见。
总体来讲，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以往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社区居民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如
生活噪音、饲养宠物等，都作出了恰当的规定。
但是，在我们看来，该法仍然有不少缺憾。
    在本书的组织撰写中，我特别希望能够紧密结合长期治安处罚执法经验。
反映其中棘手问题和难点问题，弄清罪与非罪、此违法行为与彼违法行为、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的界限
，写出浓浓的实践韵味。
这对于我们从事警察法学研究的学者、研究生来讲，应该具有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在长期的治
安管理与处罚实践中，基层反映出来的问题已经比较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非常值得我们去
认真梳理和进一步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之后，我应邀到很多地方和单位作讲座，并且给警衔班作专题报告，在与基层公
安机关领导和民警的交流以及咨询中，我了解了很多实施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对基
层公安机关领导和民警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
当然，最后在统稿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大家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仍然没有真正达到我原先的
预期。
而且，书中错误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体例上，我没有完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体例，而是将每类违法行为分别作为一编
，详加研究，将量罚和程序部分另外作为一编。
而且，是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不要求体例上与法律相一致，而是通过一个个“点”的研究，最终形
成“面”的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我始终觉得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我们的研究
要更加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比如，在具体违法行为的构成上，我没有完全采取刑法的责任构成四要件说，一般不谈客体问
题，因为客体太虚，对治安处罚的量罚没有很大意义。
很多情况下也不谈主观方面，因为治安违法行为多为秩序犯，只要客观上有破坏秩序的行为，就足以
构成。
因此，在实际执法中，除非法律明确要求必须查明主观状态，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只要查实当事人
客观上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管其是否明知该行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止的，对危害结果的
发生是否持故意或过失心态，都一律处罚。
不宜过多地纠缠于主观问题。
对主体问题，也是突出特殊主体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均为一般主体，没有反复介绍的必要。
再比如，预备、未遂问题，由于治安上的违法行为危害轻微，所以，对于预备行为一般不处罚，对未
遂行为则应比照既遂酌情减轻处罚。
    还需要解释的是，在量罚和程序一编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大量吸收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中的很多内容。
我本人曾经有过一本专著《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若干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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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年版)，其中一些专题也被编辑到“量罚与程序”一编中，当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另外，还吸收了公安部正在草拟之中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证据规定》中的一些主要动向。
    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近些年来我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问题接受媒体的一些采访，以及我本人撰
写的一些有关文章一并收入进去，其中有些观点和内容能够为本书正文起到很好的注释和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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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
关不再予以治安处罚。
对调解最终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在履行之前反悔的，公安机关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
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应当告知纠纷各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上述问题可能涉及的就是协议达成之后但还没有履行之前，当事人就反悔了，这时，对违法行为人
的治安违法责任仍然要追究，所以，应该受理立案。
　　实践部门之所以不愿意再立案，很可能是怕案件查不清。
为此，在调解过程中，公安机关就应该注意收集证据，尽可能地查清案件事实。
　　（3）甲、乙两人发生争吵并打架，甲将乙打伤（轻微伤），乙住院后要求公安机关追甲先支付
费用住院，甲称结案后分清责任再支付费用，能不能要甲先支付一部分费用？
　　的确，在未查清案件事实，不能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先让甲垫付乙的医疗费用，是不太妥当的，
这会发生事后万一是乙的责任时，费用还要返还的问题。
假如乙赖着不肯返还，甲还要花精力去打民事官司。
如果这笔费用是公安机关要求甲垫付的，公安机关也会因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如果从案件的初步证据看，很可能是甲的责任，而且乙又存在经济上的困难，那么，就可
以考虑让甲先垫付。
但是，要采取以理说服的方法，只能是建议，而不能是强迫。
　　（4）证据查不清，能否用治安调解7治安调解原则上应该是在事实清楚、明确责任的前提下进行
，但是，也不排除在事实实在难以查清，或者要查清事实必须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等情况下，也可以
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
如前所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和《程序规定》第145条之规定，适用治安调解是有一定条件的
，必须满足：第一，是民间纠纷引起的；第二，构成治安案件；第三，情节轻微；第四，双方自愿同
意调解。
因此，不是说不管什么案件，只要证据查不清，就可以使用治安调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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